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35號

原      告  AE000-A113374（真實姓名及住所資料詳卷） 

訴訟代理人  蔡頤奕律師

複  代理人  吳禎穎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張旭棠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訴訟代理人  林傳源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0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係相識多年之友人關係，被告於民國113年1

月15日陪同其至新北市淡水區馬偕醫院進行身體檢查，嗣邀

約其去泡湯放鬆，經其應允，遂一同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

路○○巷0○0號「北投麗之湯溫泉會館」（下稱系爭溫泉會

館）泡湯。被告竟在湯屋房間內，違反其意願，不顧其以手

及口頭推拒，強行親吻並觸摸其胸部及下體，被告雖因陰莖

無法勃起未能進入其陰道，仍以手指插入其陰道內（下合稱

系爭性行為），致其身心受創，產生強迫症、恐慌症、創傷

壓力症候群、社交恐懼症及思覺失調症等身心疾病，侵害其

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3條

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賠償醫療費用新臺幣（下

同）1千元及精神慰撫金299萬9千元，合計300萬元等語，並

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

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㈡願供擔保，

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兩造於113年1月15日一同至系爭溫泉會館泡湯，

在湯屋房間內所為系爭性行為係兩情相悅，過程中原告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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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動，亦有幫其愛撫及口交，泡湯後原告還至其家中洗澡、

吃晚餐才離開。又原告前對其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經臺

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30號為不起

訴，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788號駁回

再議，另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聲自字第42號刑事裁定駁

回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，已就未違反原告意願詳細論述等

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；㈡如受不利

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見本院卷第192-193頁）：

　㈠原告對被告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

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30號為不起訴處分，原告不服

聲請再議，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788

號駁回再議確定。嗣原告委任律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，經本

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聲自字第42號刑事裁定駁回聲請。

　㈡被告於113年1月15日陪同原告至新北市淡水區馬偕醫院進行

身體檢查，嗣邀約原告去泡湯放鬆，經原告應允，遂一同前

往系爭溫泉會館泡湯。

　㈢被告於113年1月15日在系爭溫泉會館湯屋房間內，對原告為

系爭性行為。

　㈣原告分別於114年7月28日、8月4日至訴外人天成醫療社團法

人天晟醫院身心科就診，支出醫療費用共1千元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

　㈠綜觀兩造於113年7月間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

錄，原告屢次表示擔心為被告配偶知道、無法面對被告配

偶，指責被告害其變成小三等語（見本院卷第50-64頁、第1

50-159頁），惟被告如係違反原告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則原

告為受性侵害之被害人，應無擔心被告配偶得知或無法面對

被告配偶之必要，更無可能自比淪於介入他人婚姻關係之

「小三」，且兩造談及系爭性行為時，被告曾反駁「那一天

來講的話，我也沒有說要對你怎樣，是你，是你出聲的耶，

美女」、「（你）沒有我會跟你怎樣」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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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頁），原告無視於此，主張被告於對話脈絡自承違反原告

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有斷章取義之嫌，尚難採認，反而原告

對其上開陳述內容始終無法為合理解釋，自難僅憑其於兩造

間對話時單方指摘原告違反意願之詞，遽為被告不利之判

斷。

　㈡原告對被告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於偵查中陳述系爭性行

為後，與被告一起離開湯屋，去被告家裡洗澡、吃完飯再開

車離開，事後仍有持續與被告聯絡，於113年2月20日刪除兩

造手機內通聯、對話紀錄，並封鎖被告、斷絕聯繫等情，有

訊問筆錄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66-168頁），佐以被告提出兩

造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至遲於113年2月21日仍有

回應被告（見本院卷第106頁），足見原告於113年1月15日

發生系爭性行為後尚與被告回家獨處，並與被告保持聯繫相

當時日非短，未見此間有何排拒被告之情，尚非僅止於系爭

性行為後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下所為舉動，益難採認原告主張

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之詞。又如兩造不爭執事項㈣

所示，原告固於114年7月28日、8月4日至醫院身心科就診，

惟距系爭性行為於113年1月15日發生後已約1年半，原告縱

經診斷患有身心疾病，是否因系爭性行為所致，或有其他外

力事件介入影響，非無疑義，核屬因果關係遙遠難以認定，

無從佐證為不利被告之判斷，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

爭性行為，侵害其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，尚屬無據，請求侵

權行為損害賠償，自無理由。

　㈢原告雖聲請通知證人陳光日、劉芳均到庭證述，以證明原告

曾於113年農曆年前、後訴說系爭性行為發生經過之情緒反

應、兩造平日互動情形，惟原告相關情緒反應已得見於前揭

兩造間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不斷表

示難受不舒服、傷心有創傷之詞，況縱認原告向人訴說系爭

性行為發生經過之情緒反應存在，仍無法排除係因擔心自身

淪於介入他人婚姻關係之「小三」所生，尚與系爭性行為是

否違反原告意願欠缺必然關係，兩造平日互動情形如何亦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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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原告主張之有力佐證，對於本院前述認定不生影響，即無

贅予調查之必要，附此敘明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侵害其

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，尚屬無據，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

自無理由。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

被告給付3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

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

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，應併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

經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不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

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柏仁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 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

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唐千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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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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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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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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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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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 font-weight: bold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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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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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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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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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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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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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{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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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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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5年度訴字第35號
原      告  AE000-A113374（真實姓名及住所資料詳卷） 
訴訟代理人  蔡頤奕律師
複  代理人  吳禎穎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張旭棠  


訴訟代理人  林傳源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係相識多年之友人關係，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15日陪同其至新北市淡水區馬偕醫院進行身體檢查，嗣邀約其去泡湯放鬆，經其應允，遂一同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○0號「北投麗之湯溫泉會館」（下稱系爭溫泉會館）泡湯。被告竟在湯屋房間內，違反其意願，不顧其以手及口頭推拒，強行親吻並觸摸其胸部及下體，被告雖因陰莖無法勃起未能進入其陰道，仍以手指插入其陰道內（下合稱系爭性行為），致其身心受創，產生強迫症、恐慌症、創傷壓力症候群、社交恐懼症及思覺失調症等身心疾病，侵害其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3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賠償醫療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1千元及精神慰撫金299萬9千元，合計300萬元等語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兩造於113年1月15日一同至系爭溫泉會館泡湯，在湯屋房間內所為系爭性行為係兩情相悅，過程中原告十分主動，亦有幫其愛撫及口交，泡湯後原告還至其家中洗澡、吃晚餐才離開。又原告前對其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30號為不起訴，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788號駁回再議，另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聲自字第42號刑事裁定駁回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，已就未違反原告意願詳細論述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；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見本院卷第192-193頁）：
　㈠原告對被告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30號為不起訴處分，原告不服聲請再議，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788號駁回再議確定。嗣原告委任律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聲自字第42號刑事裁定駁回聲請。
　㈡被告於113年1月15日陪同原告至新北市淡水區馬偕醫院進行身體檢查，嗣邀約原告去泡湯放鬆，經原告應允，遂一同前往系爭溫泉會館泡湯。
　㈢被告於113年1月15日在系爭溫泉會館湯屋房間內，對原告為系爭性行為。
　㈣原告分別於114年7月28日、8月4日至訴外人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身心科就診，支出醫療費用共1千元。
四、本院之判斷
　㈠綜觀兩造於113年7月間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屢次表示擔心為被告配偶知道、無法面對被告配偶，指責被告害其變成小三等語（見本院卷第50-64頁、第150-159頁），惟被告如係違反原告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則原告為受性侵害之被害人，應無擔心被告配偶得知或無法面對被告配偶之必要，更無可能自比淪於介入他人婚姻關係之「小三」，且兩造談及系爭性行為時，被告曾反駁「那一天來講的話，我也沒有說要對你怎樣，是你，是你出聲的耶，美女」、「（你）沒有我會跟你怎樣」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54頁），原告無視於此，主張被告於對話脈絡自承違反原告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有斷章取義之嫌，尚難採認，反而原告對其上開陳述內容始終無法為合理解釋，自難僅憑其於兩造間對話時單方指摘原告違反意願之詞，遽為被告不利之判斷。
　㈡原告對被告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於偵查中陳述系爭性行為後，與被告一起離開湯屋，去被告家裡洗澡、吃完飯再開車離開，事後仍有持續與被告聯絡，於113年2月20日刪除兩造手機內通聯、對話紀錄，並封鎖被告、斷絕聯繫等情，有訊問筆錄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66-168頁），佐以被告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至遲於113年2月21日仍有回應被告（見本院卷第106頁），足見原告於113年1月15日發生系爭性行為後尚與被告回家獨處，並與被告保持聯繫相當時日非短，未見此間有何排拒被告之情，尚非僅止於系爭性行為後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下所為舉動，益難採認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之詞。又如兩造不爭執事項㈣所示，原告固於114年7月28日、8月4日至醫院身心科就診，惟距系爭性行為於113年1月15日發生後已約1年半，原告縱經診斷患有身心疾病，是否因系爭性行為所致，或有其他外力事件介入影響，非無疑義，核屬因果關係遙遠難以認定，無從佐證為不利被告之判斷，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侵害其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，尚屬無據，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自無理由。
　㈢原告雖聲請通知證人陳光日、劉芳均到庭證述，以證明原告曾於113年農曆年前、後訴說系爭性行為發生經過之情緒反應、兩造平日互動情形，惟原告相關情緒反應已得見於前揭兩造間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不斷表示難受不舒服、傷心有創傷之詞，況縱認原告向人訴說系爭性行為發生經過之情緒反應存在，仍無法排除係因擔心自身淪於介入他人婚姻關係之「小三」所生，尚與系爭性行為是否違反原告意願欠缺必然關係，兩造平日互動情形如何亦難為原告主張之有力佐證，對於本院前述認定不生影響，即無贅予調查之必要，附此敘明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侵害其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，尚屬無據，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自無理由。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3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，應併予駁回。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不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柏仁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 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唐千雅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35號

原      告  AE000-A113374（真實姓名及住所資料詳卷） 

訴訟代理人  蔡頤奕律師

複  代理人  吳禎穎律師

被      告  張旭棠  



訴訟代理人  林傳源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0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係相識多年之友人關係，被告於民國113年1

    月15日陪同其至新北市淡水區馬偕醫院進行身體檢查，嗣邀

    約其去泡湯放鬆，經其應允，遂一同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

    巷0○0號「北投麗之湯溫泉會館」（下稱系爭溫泉會館）泡

    湯。被告竟在湯屋房間內，違反其意願，不顧其以手及口頭

    推拒，強行親吻並觸摸其胸部及下體，被告雖因陰莖無法勃

    起未能進入其陰道，仍以手指插入其陰道內（下合稱系爭性

    行為），致其身心受創，產生強迫症、恐慌症、創傷壓力症

    候群、社交恐懼症及思覺失調症等身心疾病，侵害其身體、

    健康、貞操權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3條第1項、

    第19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賠償醫療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1千

    元及精神慰撫金299萬9千元，合計300萬元等語，並聲明：㈠

    被告應給付原告3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

    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

    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兩造於113年1月15日一同至系爭溫泉會館泡湯，

    在湯屋房間內所為系爭性行為係兩情相悅，過程中原告十分

    主動，亦有幫其愛撫及口交，泡湯後原告還至其家中洗澡、

    吃晚餐才離開。又原告前對其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經臺

   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30號為不起訴

    ，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788號駁回再

    議，另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聲自字第42號刑事裁定駁回

    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，已就未違反原告意願詳細論述等語，

    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；㈡如受不利判決，

    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見本院卷第192-193頁）：

　㈠原告對被告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

    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30號為不起訴處分，原告不服

    聲請再議，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788

    號駁回再議確定。嗣原告委任律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，經本

    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聲自字第42號刑事裁定駁回聲請。

　㈡被告於113年1月15日陪同原告至新北市淡水區馬偕醫院進行

    身體檢查，嗣邀約原告去泡湯放鬆，經原告應允，遂一同前

    往系爭溫泉會館泡湯。

　㈢被告於113年1月15日在系爭溫泉會館湯屋房間內，對原告為

    系爭性行為。

　㈣原告分別於114年7月28日、8月4日至訴外人天成醫療社團法

    人天晟醫院身心科就診，支出醫療費用共1千元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

　㈠綜觀兩造於113年7月間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

    錄，原告屢次表示擔心為被告配偶知道、無法面對被告配偶

    ，指責被告害其變成小三等語（見本院卷第50-64頁、第150

    -159頁），惟被告如係違反原告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則原告

    為受性侵害之被害人，應無擔心被告配偶得知或無法面對被

    告配偶之必要，更無可能自比淪於介入他人婚姻關係之「小

    三」，且兩造談及系爭性行為時，被告曾反駁「那一天來講

    的話，我也沒有說要對你怎樣，是你，是你出聲的耶，美女

    」、「（你）沒有我會跟你怎樣」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54頁

    ），原告無視於此，主張被告於對話脈絡自承違反原告意願

    為系爭性行為，有斷章取義之嫌，尚難採認，反而原告對其

    上開陳述內容始終無法為合理解釋，自難僅憑其於兩造間對

    話時單方指摘原告違反意願之詞，遽為被告不利之判斷。

　㈡原告對被告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於偵查中陳述系爭性行

    為後，與被告一起離開湯屋，去被告家裡洗澡、吃完飯再開

    車離開，事後仍有持續與被告聯絡，於113年2月20日刪除兩

    造手機內通聯、對話紀錄，並封鎖被告、斷絕聯繫等情，有

    訊問筆錄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66-168頁），佐以被告提出兩

    造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至遲於113年2月21日仍有

    回應被告（見本院卷第106頁），足見原告於113年1月15日

    發生系爭性行為後尚與被告回家獨處，並與被告保持聯繫相

    當時日非短，未見此間有何排拒被告之情，尚非僅止於系爭

    性行為後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下所為舉動，益難採認原告主張

    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之詞。又如兩造不爭執事項㈣

    所示，原告固於114年7月28日、8月4日至醫院身心科就診，

    惟距系爭性行為於113年1月15日發生後已約1年半，原告縱

    經診斷患有身心疾病，是否因系爭性行為所致，或有其他外

    力事件介入影響，非無疑義，核屬因果關係遙遠難以認定，

    無從佐證為不利被告之判斷，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

    爭性行為，侵害其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，尚屬無據，請求侵

    權行為損害賠償，自無理由。

　㈢原告雖聲請通知證人陳光日、劉芳均到庭證述，以證明原告

    曾於113年農曆年前、後訴說系爭性行為發生經過之情緒反

    應、兩造平日互動情形，惟原告相關情緒反應已得見於前揭

    兩造間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不斷表

    示難受不舒服、傷心有創傷之詞，況縱認原告向人訴說系爭

    性行為發生經過之情緒反應存在，仍無法排除係因擔心自身

    淪於介入他人婚姻關係之「小三」所生，尚與系爭性行為是

    否違反原告意願欠缺必然關係，兩造平日互動情形如何亦難

    為原告主張之有力佐證，對於本院前述認定不生影響，即無

    贅予調查之必要，附此敘明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侵害其

    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，尚屬無據，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

    自無理由。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

    被告給付3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

    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

    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，應併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

    經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不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

    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柏仁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

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唐千雅
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5年度訴字第35號

原      告  AE000-A113374（真實姓名及住所資料詳卷） 

訴訟代理人  蔡頤奕律師

複  代理人  吳禎穎律師

被      告  張旭棠  



訴訟代理人  林傳源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兩造係相識多年之友人關係，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15日陪同其至新北市淡水區馬偕醫院進行身體檢查，嗣邀約其去泡湯放鬆，經其應允，遂一同前往臺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巷0○0號「北投麗之湯溫泉會館」（下稱系爭溫泉會館）泡湯。被告竟在湯屋房間內，違反其意願，不顧其以手及口頭推拒，強行親吻並觸摸其胸部及下體，被告雖因陰莖無法勃起未能進入其陰道，仍以手指插入其陰道內（下合稱系爭性行為），致其身心受創，產生強迫症、恐慌症、創傷壓力症候群、社交恐懼症及思覺失調症等身心疾病，侵害其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3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賠償醫療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1千元及精神慰撫金299萬9千元，合計300萬元等語，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3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；㈡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兩造於113年1月15日一同至系爭溫泉會館泡湯，在湯屋房間內所為系爭性行為係兩情相悅，過程中原告十分主動，亦有幫其愛撫及口交，泡湯後原告還至其家中洗澡、吃晚餐才離開。又原告前對其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30號為不起訴，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788號駁回再議，另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聲自字第42號刑事裁定駁回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，已就未違反原告意願詳細論述等語，資為抗辯，並聲明：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；㈡如受不利判決，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（見本院卷第192-193頁）：

　㈠原告對被告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前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0130號為不起訴處分，原告不服聲請再議，並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4年度上聲議字第2788號駁回再議確定。嗣原告委任律師聲請准許提起自訴，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聲自字第42號刑事裁定駁回聲請。

　㈡被告於113年1月15日陪同原告至新北市淡水區馬偕醫院進行身體檢查，嗣邀約原告去泡湯放鬆，經原告應允，遂一同前往系爭溫泉會館泡湯。

　㈢被告於113年1月15日在系爭溫泉會館湯屋房間內，對原告為系爭性行為。

　㈣原告分別於114年7月28日、8月4日至訴外人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身心科就診，支出醫療費用共1千元。

四、本院之判斷

　㈠綜觀兩造於113年7月間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屢次表示擔心為被告配偶知道、無法面對被告配偶，指責被告害其變成小三等語（見本院卷第50-64頁、第150-159頁），惟被告如係違反原告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則原告為受性侵害之被害人，應無擔心被告配偶得知或無法面對被告配偶之必要，更無可能自比淪於介入他人婚姻關係之「小三」，且兩造談及系爭性行為時，被告曾反駁「那一天來講的話，我也沒有說要對你怎樣，是你，是你出聲的耶，美女」、「（你）沒有我會跟你怎樣」等語（見本院卷第154頁），原告無視於此，主張被告於對話脈絡自承違反原告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有斷章取義之嫌，尚難採認，反而原告對其上開陳述內容始終無法為合理解釋，自難僅憑其於兩造間對話時單方指摘原告違反意願之詞，遽為被告不利之判斷。

　㈡原告對被告為刑事妨害性自主告訴，於偵查中陳述系爭性行為後，與被告一起離開湯屋，去被告家裡洗澡、吃完飯再開車離開，事後仍有持續與被告聯絡，於113年2月20日刪除兩造手機內通聯、對話紀錄，並封鎖被告、斷絕聯繫等情，有訊問筆錄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66-168頁），佐以被告提出兩造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至遲於113年2月21日仍有回應被告（見本院卷第106頁），足見原告於113年1月15日發生系爭性行為後尚與被告回家獨處，並與被告保持聯繫相當時日非短，未見此間有何排拒被告之情，尚非僅止於系爭性行為後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下所為舉動，益難採認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之詞。又如兩造不爭執事項㈣所示，原告固於114年7月28日、8月4日至醫院身心科就診，惟距系爭性行為於113年1月15日發生後已約1年半，原告縱經診斷患有身心疾病，是否因系爭性行為所致，或有其他外力事件介入影響，非無疑義，核屬因果關係遙遠難以認定，無從佐證為不利被告之判斷，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侵害其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，尚屬無據，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自無理由。

　㈢原告雖聲請通知證人陳光日、劉芳均到庭證述，以證明原告曾於113年農曆年前、後訴說系爭性行為發生經過之情緒反應、兩造平日互動情形，惟原告相關情緒反應已得見於前揭兩造間通話錄音譯文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，原告不斷表示難受不舒服、傷心有創傷之詞，況縱認原告向人訴說系爭性行為發生經過之情緒反應存在，仍無法排除係因擔心自身淪於介入他人婚姻關係之「小三」所生，尚與系爭性行為是否違反原告意願欠缺必然關係，兩造平日互動情形如何亦難為原告主張之有力佐證，對於本院前述認定不生影響，即無贅予調查之必要，附此敘明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其意願為系爭性行為，侵害其身體、健康、貞操權，尚屬無據，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自無理由。從而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300萬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，應併予駁回。

六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，不再逐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黃柏仁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8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唐千雅



